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

異  議  人  宏鈞國際有限公司即成汯國際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鈞宥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林建樑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

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，

提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

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

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

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

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

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

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

項本文、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

行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

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

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

14年4月23日送達異議人，其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(114年5月

3日)提出異議，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

定，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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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

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

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

上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。惟異議人於

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，多次向執行法院陳明上開建物拆除

後，其結構鋼材為有價之物，請求就其結構鋼材進行鑑價，

執行法院竟駁回異議人之聲請。嗣後異議人雖陳報自行委託

鑑定，並提出估價報告書，惟仍反對將上開建物拆除後之結

構鋼材視為廢棄物予以處理，詎執行法院於執行上開建物拆

除時，竟未依異議人之主張將拆除後之結構鋼材留置於現

場，而任由相對人載離，則自應由執行法院向相對人追回上

開建物拆除後之結構鋼材，以維異議人之權益。原裁定駁回

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

定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

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

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所取得坐落屏東

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

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，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日

核發自動履行命令，命異議人於收受命令後15日內，依本院

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判決主文第1項至第3項，自

行拆除占用前開土地之建物，然異議人迄未履行，而由相對

人於114年1月20日代為拆除。又拆除上開建物所遺留之物

品，執行法院已於114年2月24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取回遺留

物，然異議人遲未取回，復經執行法院定114年5月9日拍賣

上開遺留物，而該日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流標等情，經本院調

卷查明無訛。且上開建物之屋頂(鐵皮金屬部分)於拆除完畢

後，經相對人留置於拆除現場供異議人取回，此有相對人提

出之民事陳報(八)狀及現場照片附於執行卷內可憑，並無異

議人所主張已任由相對人載離等情形存在。原裁定駁回異議

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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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

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劉千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台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月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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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
異  議  人  宏鈞國際有限公司即成汯國際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鈞宥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林建樑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，提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、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14年4月23日送達異議人，其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(114年5月3日)提出異議，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。惟異議人於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，多次向執行法院陳明上開建物拆除後，其結構鋼材為有價之物，請求就其結構鋼材進行鑑價，執行法院竟駁回異議人之聲請。嗣後異議人雖陳報自行委託鑑定，並提出估價報告書，惟仍反對將上開建物拆除後之結構鋼材視為廢棄物予以處理，詎執行法院於執行上開建物拆除時，竟未依異議人之主張將拆除後之結構鋼材留置於現場，而任由相對人載離，則自應由執行法院向相對人追回上開建物拆除後之結構鋼材，以維異議人之權益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，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日核發自動履行命令，命異議人於收受命令後15日內，依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判決主文第1項至第3項，自行拆除占用前開土地之建物，然異議人迄未履行，而由相對人於114年1月20日代為拆除。又拆除上開建物所遺留之物品，執行法院已於114年2月24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取回遺留物，然異議人遲未取回，復經執行法院定114年5月9日拍賣上開遺留物，而該日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流標等情，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。且上開建物之屋頂(鐵皮金屬部分)於拆除完畢後，經相對人留置於拆除現場供異議人取回，此有相對人提出之民事陳報(八)狀及現場照片附於執行卷內可憑，並無異議人所主張已任由相對人載離等情形存在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劉千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月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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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  林鈞宥  





相  對  人  林建樑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

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，

提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

    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

   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

    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

    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之

    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

    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項

    本文、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行

    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異

    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

    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14

    年4月23日送達異議人，其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(114年5月3

    日)提出異議，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

    ，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

    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

    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

    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

    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。惟異議人於強制執

    行程序進行中，多次向執行法院陳明上開建物拆除後，其結

    構鋼材為有價之物，請求就其結構鋼材進行鑑價，執行法院

    竟駁回異議人之聲請。嗣後異議人雖陳報自行委託鑑定，並

    提出估價報告書，惟仍反對將上開建物拆除後之結構鋼材視

    為廢棄物予以處理，詎執行法院於執行上開建物拆除時，竟

    未依異議人之主張將拆除後之結構鋼材留置於現場，而任由

    相對人載離，則自應由執行法院向相對人追回上開建物拆除

    後之結構鋼材，以維異議人之權益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

    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，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日核發自動履行命令，命異議人於收受命令後15日內，依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判決主文第1項至第3項，自行拆除占用前開土地之建物，然異議人迄未履行，而由相對人於114年1月20日代為拆除。又拆除上開建物所遺留之物品，執行法院已於114年2月24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取回遺留物，然異議人遲未取回，復經執行法院定114年5月9日拍賣上開遺留物，而該日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流標等情，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。且上開建物之屋頂(鐵皮金屬部分)於拆除完畢後，經相對人留置於拆除現場供異議人取回，此有相對人提出之民事陳報(八)狀及現場照片附於執行卷內可憑，並無異議人所主張已任由相對人載離等情形存在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

    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劉千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台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月琴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

異  議  人  宏鈞國際有限公司即成汯國際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鈞宥  





相  對  人  林建樑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，提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、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6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14年4月23日送達異議人，其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(114年5月3日)提出異議，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。惟異議人於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，多次向執行法院陳明上開建物拆除後，其結構鋼材為有價之物，請求就其結構鋼材進行鑑價，執行法院竟駁回異議人之聲請。嗣後異議人雖陳報自行委託鑑定，並提出估價報告書，惟仍反對將上開建物拆除後之結構鋼材視為廢棄物予以處理，詎執行法院於執行上開建物拆除時，竟未依異議人之主張將拆除後之結構鋼材留置於現場，而任由相對人載離，則自應由執行法院向相對人追回上開建物拆除後之結構鋼材，以維異議人之權益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以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於供擔保後，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6956號民事執行事件，對異議人因拍賣所取得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○0000○0000地號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假執行，請求予以拆除，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日核發自動履行命令，命異議人於收受命令後15日內，依本院潮州簡易庭113年度潮訴字第1號判決主文第1項至第3項，自行拆除占用前開土地之建物，然異議人迄未履行，而由相對人於114年1月20日代為拆除。又拆除上開建物所遺留之物品，執行法院已於114年2月24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取回遺留物，然異議人遲未取回，復經執行法院定114年5月9日拍賣上開遺留物，而該日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流標等情，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。且上開建物之屋頂(鐵皮金屬部分)於拆除完畢後，經相對人留置於拆除現場供異議人取回，此有相對人提出之民事陳報(八)狀及現場照片附於執行卷內可憑，並無異議人所主張已任由相對人載離等情形存在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劉千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月琴



